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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制度

为保障志愿者、志愿服务对象以及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

会（以下简称“基金会”）的合法权益，激励并规范志愿服

务活动，更有效地达成基金会的愿景与使命，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定义

本制度所称志愿活动/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

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基金会或在基金会组织下向社会或

者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

本制度所定义的活动志愿者，是指自愿、无偿向基金会

或在基金会组织下向社会或其他人提供公益服务的个人。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向基金会或在基金会组织下向社会或者

其他人提供公益服务的活动志愿者。

第三条 管理方式

依据本制度，综合部负责组织实施活动志愿者的管理工

作。综合部承担活动志愿者相关管理工作的制定与完善，对

活动志愿者管理工作进行组织与监督。包括协助开展志愿者

招募活动、审核志愿者备案信息、审核志愿者工作日志及补

贴，以及制发志愿者证件和服务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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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承担组织与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负责执行活动志

愿者管理工作，并承担志愿活动相关成本。包括但不限于志

愿者招募、报批志愿者备案报批、志愿者日常活动管理、志

愿者服务日志审核、补贴申领、服务证书申领等工作，同时

承担补贴、保险、用餐等费用支出。

第二章 活动志愿者招募条件、权利及义务

第四条 招募条件

（一）18—65 周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满 18 周岁

者，需经监护人签字同意，方可在监护人陪同下参与相关志

愿服务；

（二）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德行为端正；

（三）具备与所参与的志愿服务项目及活动相适应的专门知

识、技能等基本素质，拥有从事志愿者服务工作的时间和精

力；

（四）热心公益事业，不怕苦难，有志愿服务精神与团队

协作意识。

第五条 活动志愿者权利

（一）获得志愿服务的真实、准确且完整的信息；

（二）获得志愿服务必要的条件和保障支持；

（三）获得参与基金会相关工作所需的培训；

（四）对基金会行动进行实施监督，并提出相关批评和建议；

（五）获得志愿服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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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申请退出志愿者队伍，终止志愿服务。

第六条 活动志愿者义务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基金会的相关规定；

（二）切实履行承诺约定的义务，圆满完成志愿服务工作；

（三）若退出志愿服务活动时，需履行合理告知的义务；

（四）对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过程中获悉的个人隐私、商业秘

密或其他依法受保护的信息予以严格保密；

（五）不在志愿服务期间向基金会索取服务报酬；

（六）自觉维护基金会的公众形象与合法权益，未经授权不

得擅自开展与基金会品牌相关的活动。

第三章 活动志愿者管理

第七条 招募

各部门可根据工作或活动开展需求，自行招募志愿者或

由综合部协助招募。招募时，应提供与志愿服务有关的真实、

准确且完整的信息，并明确告知在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

险。当重大灾害发生或基金会内重大活动时，由综合部统计

用人需求，并在相关用人部门的协同参与下完成志愿者招募。

第八条 备案登记

经招募选拔的志愿者，需认真仔细阅读并签署《深圳市

恒晖公益基金会活动志愿者服务承诺书》（见附件），同时提

供与志愿服务相关的真实、准确且完整的信息，阐明志愿服

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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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志愿者所属部门在 OA 系统中发起活动志愿者备案

审批流程。录入志愿者信息并上传志愿者签字的《深圳市基

金会活动志愿者服务承诺书》，必要时上传志愿者简历、证

件照片以及志愿服务协议。由部门负责人、综合部、秘书处

领导依次审批，审批完成视为志愿者备案登记成功，自审批

完成次日起，志愿者可开启志愿服务。

第九条 服务期限

非学生活动志愿者连续服务时长不得超过两个月。

当活动志愿者的个人资料、服务内容、服务时间等信息

有变化时，其所属部门需重新录入信息并发起审批备案。

第十条 保险办理

部门安排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时，部门需在志愿者

到岗前一个工作日为其在线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参保手续，综

合部负责保费结算工作。

第十一条 服务记录

活动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应填写《深圳市基金会活动志

愿者服务日志》（见附件），经部门签字确认后的日志将作为

计算服务时长或发放补贴的依据。计算服务时长时，如无特

殊说明或记录，默认每天服务时长为 8 小时，每月服务天数

21.75天。

第十二条 补贴发放

一般情况下，本基金会不统一安排通勤及餐食事宜，但

可为活动志愿者提供市内小交通与餐食补贴，交通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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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为 20 元/天，餐饮补贴标准为 30 元/餐，活动时长为半

天按 1 餐计算，全天则按 2 餐计算。

活动志愿者补贴根据签字确认后的《活动志愿者服务日

志》进行核算，各部门需在 OA 系统中填写活动志愿者补贴

申领表单，并将服务日志作为附件上传并发起审批流程。该

申请经部门负责人与综合部审批通过后正式生效。

第十三条 志愿者用餐规定

（一）志愿者可自由选择在志愿服务期间是否在基金会用餐；

（二）若志愿者选择用餐，须遵循基金会用餐管理规定，提

前向所属部门提出申请，用餐费用由所属服务部门承担；

（三）选择用餐的志愿者，不再享受餐食补贴。

第十四条 证书申领

基金会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无偿出具《志愿者

服务证书》，以此作为服务证明。该证书载明志愿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服务内容、服务起止时间、服务时长以及证书

星级。证书申领由所属部门在 OA 系统上发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

会章程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制度于 2023 年制定，于 2025 年修订，经第二

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修订。



— 6 —

附件 1：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活动志愿者服务承诺书

附件 2：活动志愿者服务日志

附件 3：志愿者服务协议（成人版）

附件 4：志愿者服务协议（未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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